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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執行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

員赴泰國學校任教薦送計畫作業及管理辦法

(草案) 
112年11月16日本校112年度第3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12年00月00日本校第00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教育部促進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補助要點」

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推動華語文教育海外輸出，特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執

行教育部補助華語教學人員赴泰國學校任教薦送計畫作業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均得參加本校舉辦之密集培訓課程、申請教育部相關補助

及代表本校參與校外指定活動。 

第三條 本辦法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 基本資格：需具備以下各目 

1. 於本國立案之公私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畢業，取得學士以上

學位證書。 

2.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3. 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 

4. 需具備基礎英語或泰語能力。 

二、 專業要求：需符合以下之一者 

1. 具有對外華語教學經驗，小班教學時數滿50小時。 

2. 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畢業或修滿華語教學學程20學分。 

3. 具有華語師資培訓班滿100小時證書。 

經泰方學校錄取之教師，均需接受教育部補助之「目標地區實務課程」18小時及「行前

密集訓練課程」30 小時之培訓。學員得依課程規定參與教學演練等活動。出席時數達

本校規定之學員，始核發研習證明。若因特殊原因無法參加密集培訓課程，則需填寫

切結書。 

第四條 赴泰國華語教學人員需與本校簽訂合約，除支援海外學校教學外，並需支援教學研

究、市場調查及開發、外派老師教學輔導、協助外派教師適應當地教學環境及其他交

辦事項。 

第五條 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皆需專心致力於海外教學及行政工作，避免因生涯規劃或

個人興趣參加校外研習或活動以致造成任教學校困擾。 

第六條 教育部核准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補助項目如下： 

一、 生活補助費：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實際任教期間得補助生活費，赴泰國任教

之生活補助費為每月美金 1,500元。 

二、 機票款：華語教學人員初次應聘赴任時，得補助臺灣至泰國往返最直接航程經濟

艙機票，機票款補助上限為美金 500元。 

三、 教材教具費：華語教學人員初次應聘赴任時，得補助首次赴任華語教師教材教具

費用一次，補助上限為美金 300元。 

四、 初次應聘之華語教學人員，補助期間以一年為原則，並得續聘一年；續聘期間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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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生活費，機票及教材教具費用則不再補助。 

五、 薪資：應聘華語教學人員之待遇，由聘任之國外學校提供。 

第七條 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必須參加教育部及本校指定之訓練課程及會議，返國後一

年內有義務參加海外教學經驗分享等座談會。 

第八條 欲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未具備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非華語相關系

所（含學位學程）畢業生，未曾研習華語文相關培訓課程者，須參加師資培訓班結

訓，始符合外派資格。 

第九條 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應於抵達任教學校七天內回報聯繫方式，並在三個月內，

回報其使用之教材教具情況，並且每半年需提交一次任教心得。本校另請任教學校提

供期中及期末各一次教師滿意度評估，作為本校評估教師續任機制。 

第十條 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務必遵守職務倫理及維護學校校譽，又因泰國為較傳統

保守之國家，華語教師應更加注意得宜之穿著及言語行為，並遵守校方規定，勿遲到

早退，且切勿有體罰或辱罵學生之行為。經勸導仍不改善者，本校可調整或終止行政

契約，該員應依實際任教天數繳回未任滿期間之生活補助費。如情節重大或違反法律

者，本校得逕行解約，該員必需賠償本校因此產生之損失，並繳回已請領之全數補助

款。 

第十一條 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若遭任教校方投訴，將由本校查核並告誡該員進行改

善。若該員提出第二年轉校或續聘之要求，本校得保留接受申請決定權。 

第十二條 國內現職國小、中等學校教師請事先取得所屬學校及機關（教育局處或教育部國教

署）同意並瞭解相關赴泰國任教期間可能涉及之人事相關規定。 

第十三條 任教期間若需自泰國出境，務必於出國前自行辦理重入境簽(Re-entry Visa)，方

可再次回到泰國繼續任教。此辦法係根據泰國移民法第4章第39項(Immigration 

Acts Chapter 4 Section 39)規定實施；若未辦妥重入境簽即出境，將由任教學校

或本校全權處理後續事宜。 

第十四條 赴泰國任教之華語教學人員，於工作場域或外地旅遊時，請務必注意自身安全。如

遇性侵害、性霸凌或性騷擾之情事，請及時尋求協助。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